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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民办华曜嘉定初级中学关于公开遴选招标代理机构负责

校园供餐服务招标工作的公告 

为规范我校校园供餐服务采购流程，确保招标工作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

购法》及相关规定。我校拟委托一家具有专业资质的招标代理机构，

负责“上海民办华曜嘉定初级中学校园供餐服务项目”的招标代理工

作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项目概况 

  项目名称：上海民办华曜嘉定初级中学校园供餐服务项目招标代

理机构遴选。 

  服务内容：配合学校负责校园供餐服务项目的招标文件编制、公

告发布、投标资格审查、开标评标组织、中标结果公示等全流程招标

代理服务。 

  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项目招标工作全部完成并提交

归档资料止。 

二、代理机构资格要求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营业执照经营范

围包含招标代理服务；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或其省市级分网站完成政府

采购代理机构名录登记；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，未

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

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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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技术人员：具有教育领域或政府供餐类项目招标代理经验者优

先。 

三、报名及遴选安排 

  报名时间：2026 年 5 月 29日至 2026 年 6 月 4日 

  报名方式：电子材料发送至邮箱 zhouqingquan@hecz.cn 

  报名材料(加盖公章)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

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；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名录登记截图；本

项目的招标代理费金额；以及其他相关文件。 

  遴选方式：学校支委会对报名机构的资质、业绩、服务方案、收

费金额等进行综合评审，择优选定一家代理机构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本次遴选不收取任何费用；我校有权对报名机构提供的材料进行

核实，发现弄虚作假，取消其遴选资格。 

 特此公告。 

  

上海民办华曜嘉定初级中学 

2026年 5 月 29日 


